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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鲁河水源如何保障，是否全线禁钓？《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为何废旧立新，
新制定的《条例》亮点何在？昨日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和
《郑州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专题新闻发布会，对两个条例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
解读。两个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

近年来，郑州市大力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新制定的《条例》提出要在多个
方面优先保障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发展。

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围绕加强公共交通优先车
道的监控和管理，在相关线路上安
装公交优先通行信号配时设备；在
二七商圈周边、火车站地区周边等
单行道路较为集中区域和东风路、
黄河路、花园路、紫荆山路等高峰期
禁左道路允许公交通行，并同步设
置标识标牌。

同时以“严管重罚出秩序”为工
作总目标，确保公交专用道公交专

用属性，最大限度保证大运力公交
车辆的通行；利用 360度和固定探
头抓拍，最大限度释放警力和执法
震慑力，加强对社会车辆进入公交
专用道行驶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力
度，加强对公交专用道内违法占用、
停放各类车辆的查处工作。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已开通社会
举报途径，群众可以利用市公安局‘警
民通’、群众‘随手拍’将违法停车照片
上传系统，经民警审核符合违法信息
采集标准的，一律录入交通违法系统
进行处罚。”该负责人表示。

关乎休闲、生态、出行，这两个《条例》10月1日起实施

到贾鲁河钓鱼 9段区域将公布
抢夺公交车方向盘 严重追刑责

《郑州市贾鲁河保护条例》

在贾鲁河沿线游玩，不可任性胡
为，以下这些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倾
倒、抛撒垃圾、渣土或者其他废弃物，
排放污染物；捕捞水生动物，或者在
禁止区域游泳、垂钓、野炊、烧烤；擅
自堆放物料；擅自从事经营活动；擅
自搭建建（构）筑物、设置户外广告；
在景物、建（构）筑物或者设施上刻
画、涂污、张贴；损毁树木、草坪、绿
篱、花坛、围栏、折采花果；清洗车辆、
宠物或者其他物品；种植农作物或者
畜禽饲养、放养，水产养殖；擅自取
土、取水、排水、阻水；擅自乘用木筏、

橡皮艇等浮动设施进入水域；法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若有违反，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在禁止区域游泳、垂钓的，处以
200元罚款；在禁止区域野炊的，处以
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擅自堆放
物料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
款；清洗车辆、宠物或者其他物品的，处
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此外，在贾鲁河保护管理区域内
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责令改正，处以
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
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初秋时分的贾鲁河两岸，一排排
垂柳轻轻挥动着枝条，盛开的小花在
风中如蝶飞舞，风光旖旎。如今的贾
鲁河美得让人流连忘返。

为保持、巩固和提升贾鲁河治理
成果，让贾鲁河成为市民的幸福河，
2019年初，市人大常委会将制定《贾
鲁河保护条例》列入年度立法计划，
用地方性法规对贾鲁河流域进行科
学严格的精细化管理；2019年 10月
31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条例》；2019年 11月

29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第三次会
议审查批准，自 2020年 10月 1日起
施行。

《条例》在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的前提下，还坚持以人
为本。《条例》规定，在保护管理区域
内应当按照公园有关规范与标准，设
置公共文化、体育健身、直饮水供应
点、座椅、照明、分类垃圾箱、公共卫
生间等便民服务设施，同时允许市民
在划定区域游泳、垂钓、野炊、烧烤，
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立法保障，让贾鲁河成为市民的幸福河

贾鲁河作为贯穿郑州市区的“金
腰带”“绿珠链”，为城市增添了灵秀，
涵养了生态。但郑州是缺水城市，在
贾鲁河的水资源补源、提升地下水位
方面，我市要采取哪些举措？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
黄河水“先看后用”，统筹上下游黄河
水取用，提升上游引黄能力，上游的
生态用水可作为下游的农业用水，最
大限度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积极推进

南水北调中线新郑观音寺调蓄工程、
圃田泽水循环工程、西部“四库两河”
调水工程等重点项目，着力提升水资
源保障能力。“通过全力管好、用好、
保护好水资源，努力让郑州的每一条
河流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对于市民关注度颇高的“能否在
贾鲁河钓鱼”的问题，该负责人表示，
按照《条例》相关条款规定，划定了 9
段可垂钓区域，近期将向社会公布。

9段可垂钓区域近期将公布

在贾鲁河沿线游玩，禁止12种行为

《郑州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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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人们对郑
州城市公共交通也提出了新要求。
新《郑州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
对加快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形成
全域公共交通，提供城乡公共汽车
客运均等化服务，对市区与县（市）、
上街区之间，相邻县（市）之间，以及
本市与其他城市之间需要开通公共
汽车客运线路的情况进行了规定。

《条例》同时明确了推进城市公
共汽车客运设施用地综合开发，收益
应当用于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营。

另外，《条例》还规定，城市公共交
通主管部门要优化配置城市公共汽车
客运资源，满足群众多样化出行需求。

近年来，全国城市公共汽车客
运安全问题时有发生，其中不乏抢
夺方向盘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恶
性事件。为加强安全管理，新《条
例》将“运营安全”单独设章，从多方
面详细规定了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经
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按照规定，禁止下列扰乱乘车
秩序、妨害城市公共汽车客运安全
的行为：辱骂、殴打、拉拽驾驶员，抢
夺运营车辆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
装置，以及其他妨害安全驾驶的行
为；非法拦截、强行上下运营车辆；
携带易燃、易爆、毒害性、放射性、腐
蚀性以及其他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
产安全的物品；擅自操作有警示标
识的车辆按钮、开关装置，非紧急状

态下动用紧急或者安全装置；在城
市公共汽车客运场站及其出入口通
道擅自停放非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车
辆、堆放杂物或者摆摊设点等；违反
规定进入公共汽车客运车辆专用
道；擅自进入车辆调度中心、车辆基
地或者其他明示禁入的区域；破坏、
损毁城市公共汽车客运设施；在公
交站点前后 30米内停放其他社会
车辆；其他扰乱乘车秩序、妨害客运
安全的行为。

扰乱公共汽车客运管理秩序、
妨害安全驾驶、危害城市公共汽车
客运安全，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服务市民多样化出行

10种扰乱乘车秩序的行为被禁止，严重者入刑

多举措优先保障城市公共汽车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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